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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检察院对王大虎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记者崔晓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河北省煤田地质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大虎（正厅级）涉
嫌受贿、行贿一案，由河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日前，河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王大虎
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河北省检察院对王久宗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记者崔晓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巡视员王久宗涉嫌受贿、
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由河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河北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行贿
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王久宗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贵州检察机关对向红琼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记者崔晓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原主任向红琼（正厅级）涉
嫌受贿一案，由贵州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经贵州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安顺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
安顺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向红琼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广东检察机关对李业章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记者崔晓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广东省审计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李业章（副厅级）涉
嫌受贿一案，由广东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经广东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移送肇庆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
前，肇庆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业章决定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记者 单鸽

8 月 30 日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信息网络
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法 发 〔2022〕
23 号，下称 《意见》）。为便于
司法实践准确理解与适用，最
高法研究室、最高检第四检察
厅、公安部十一局有关负责人
接受了采访。

进一步规范信息网络
犯罪案件办理程序

问：请 介 绍 一 下 《意 见》
的制定背景和主要经过。

答：2014 年 5 月，最高法、
最 高 检 、 公 安 部 联 合 发 布 了

《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
事 诉 讼 程 序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公 通 字 〔2014〕 10 号 ， 下 称
《2014 年意见》），对网络犯罪
案件的范围、管辖、初查、跨
地域取证、电子数据的收集与
审 查 及 其 他 问 题 作 了 规 定 。

《2014 年意见》 的发布施行，对
于依法惩治网络犯罪，有效维
护正常网络秩序和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应
用 广 泛 ， 数 字 经 济 飞 速 发 展 ，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随之快速增
长。《涉信息网络犯罪特点和趋
势（2017.1-2021.12）司法大数据
专题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涉信息网
络犯罪案件共计 28.2 万余件，共
涉及 66 万余名被告人，且案件数
量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2018 年 、
2019 年、2020年、2021年分别同比
上 升 57.18% 、28.43% 、20.90% 、
104.56%。其中，诈骗案件数量占
比高达 36.53%，开设赌场案件
占比为 14.81%。为有效遏制信
息网络犯罪的增长态势，进一
步加大惩治力度，迫切需要进
一步完善相关刑事案件办理的
程序规则。

信息技术的进步在提高应
用便捷性的同时，也降低了信
息网络犯罪的技术门槛，而随
着相关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信
息网络犯罪的链条性、跨地域
性、涉众性特征更加突显，犯
罪形态愈加复杂，社会危害愈
加严重，防范、查处难度进一
步加大。例如，电信网络诈骗
的受害人往往遍布全国，而行
为 链 条 上 负 责 技 术 支 持 、 引
流、资金转移、提现等各环节
的行为人可能分布多地，有的
甚至在境外，大量的异地取证
工 作 制 约 案 件 侦 办 效 率 ； 再
如，网络赌博的涉案资金、账
户、参赌人员众多，为逃避打
击，资金流转过程往往十分复

杂，犯罪数额的认定面临诸多
实际困难。有鉴于此，信息网
络犯罪案件的程序规则必须与
时俱进，作出相应调整完善。

针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快速
增长和不断翻新，最高法、最
高 检 、 公 安 部 在 《2014 年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 深 入 调 查 研
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
完善，制定了 《意见》，对办理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程序作出
统一规定。《意见》 自 2022 年 9
月 1 日 起 施 行 ，《2014 年 意 见》
同时废止。

问：请 介 绍 一 下 《意 见》
制定的主要考虑。

答：《意见》 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化信息网
络犯罪治理工作，进一步规范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案 件 的 办 理 程
序，为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具体而言，在
起草过程中，着重把握了以下
几点：

一是贯彻新要求，深化犯
罪 治 理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我国国家
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
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
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
安全”。2020 年 12 月，中共中央
印发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 年） 》，要求“推
动社会治理从现实社会向网络
空间覆盖，建立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加强依法管网、依
法办网、依法上网，全面推进
网络空间法治化，营造清朗的
网络空间”。《意见》 深入贯彻
落 实 推 进 网 络 治 理 的 新 部 署 、
新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
规 则 ， 依 法 惩 治 信 息 网 络 犯
罪，为深化网络生态治理、推
动网络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

二是应对新形势，完善程
序规则。当前，信息网络犯罪
案件仍然持续高发，且犯罪的
链条性、跨地域性、技术性等
特点更加突显。《2014 年意见》
不能完全适应当前信息网络犯
罪 的 新 问 题 、 新 情 况 。 鉴 于
此，《意见》 根据刑法、刑事诉
讼法以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
的规定，结合实践反映的突出
问题，对办理相关案件的程序
规则作出进一步明确。

三是吸收新经验，服务办
案实践。规则来自实践，服务
于实践。近年来，一线公检法
机关根据实践情况，充分借助
信息技术手段，在办理信息网
络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作了诸多
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有效的
经验做法。《意见》 吸收实践中

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提炼为
统一的司法规则，依法规范案
件办理，有效服务一线实践。

进一步明确信息网络
犯罪案件管辖规则

问：司法实践中，信息网
络犯罪案件常常会出现管辖争
议。请问 《意见》 对信息网络
犯罪案件的管辖有何规范？

答：信息网络犯罪具有匿
名性、远程性、链条性、涉众
性等特点，案件管辖问题较传
统犯罪更为复杂。《意见》 根据
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规定，立
足当前信息网络犯罪的执法司
法实践，进一步明确了管辖规
则。

一是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的犯罪地作了明确。针对信息
网络犯罪往往是远程匿名实施
的 特 点 ， 为 方 便 被 害 人 报 案 ，

《意见》 依法确定多个管辖连接
点，规定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
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
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务器所在
地 ， 网 络 服 务 提 供 者 所 在 地 ，
被侵害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
理者所在地，犯罪过程中犯罪
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他涉案
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
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
及 被 害 人 财 产 遭 受 损 失 地 等 。
涉及多个环节的信息网络犯罪
案件，犯罪嫌疑人为信息网络
犯 罪 提 供 帮 助 的 ， 其 犯 罪 地 、
居住地或者被帮助对象的犯罪
地公安机关可以立案侦查。

二是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的并案规则作了明确。《意见》
规 定 ， 具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
处 理 ：（1） 一 人 犯 数 罪 的 ；

（2） 共同犯罪的 ；（3） 共同犯
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
施其他犯罪的；（4） 多个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
为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
查明全部案件事实的。

三是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的分案规则作了明确。《意见》
规定，并案侦查的共同犯罪或
者关联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公安
机 关 可 以 分 案 移 送 审 查 起 诉 。
分案移送审查起诉的，应当对
并案侦查的依据、分案移送审
查起诉的理由作出说明。对于
相关案件未作分案处理的，人
民 检 察 院 可 以 分 案 提 起 公 诉 ，
人民法院可以分案审理。公检
法 机 关 在 分 案 前 有 管 辖 权 的 ，
分案后对相关案件的管辖权不
受影响。上述分案处理，应当
以有利于保障诉讼质量和效率
为前提，并不得影响当事人质

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专门规定对海量证据按
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取证

问：信息网络犯罪往往跨地
域实施，跨地域取证具有一定普
遍性，而相关取证工作需要更多
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请介绍一下

《意见》对跨地域取证有何规定。
答：信息网络犯罪相关银行

账户、网络数据往往遍布各地，
采用传统取证方式耗时费力。为
此，《意见》立足实践情况，对信
息网络犯罪案件的取证问题作
了规定。具体而言：

一是明确跨地域调取电子
数据的规则。办理信息网络犯罪
案件往往需要跨地域取证。针对
异地调取电子数据成本高、安全
性差的问题，公安部建成异地调
证信息化系统，为兼顾异地调取
电子数据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创
造了条件。基于此，《意见》明确
跨地域调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通
过公安机关信息化系统传输相
关数据电文。同时，要求采用数
据电文形式提供电子数据的，应
当保证电子数据的完整性。

二是明确异地询（讯）问的
规则。《意见》规定，询（讯）问异
地证人、被害人以及与案件有关
联的犯罪嫌疑人的，可以由办案
地公安机关通过远程网络视频
等方式进行并制作笔录。远程询

（讯）问的，应当由协作地公安机
关事先核实被询（讯）问人的身
份。询（讯）问笔录经被询（讯）问
人确认并逐页签名、捺指印后，
由协作地公安机关协作人员签
名或者盖章，并将原件提供给办
案 地 公 安 机 关 。远 程 询（讯）问
的，应当对询（讯）问过程同步录
音录像，并随案移送。

问：针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
海量证据的情况，《意见》新增按
照一定比例或者数量取证的规
定。请介绍一下相关规定和有关
考虑。

答：不少信息网络犯罪涉及
海量证据材料，涉案人员也特别
众多，无法逐一取证。例如，在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案
件中，黑客通过网站“挂马”等方
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控制数百万
台计算机，此种情形下，既无必
要，客观上也不可能逐一核实每
一台涉案计算机，从而认定被控
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基于
此，《意见》对海量证据材料按照
一定比例或者数量取证的规则
作了专门规定。

一是证据选取规则。办理
信息网络犯罪案件，对于数量
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性质、特
征或者功能的物证、书证、证
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
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确

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
的，应当按照一定比例或者数
量选取证据，并对选取情况作
出说明和论证。同时，为规范
涉案财物处置，保护被害人利
益，《意见》 还规定，涉案财物
需要返还被害人的，应当尽可
能查明被害人损失情况。

二是证据审查规则。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重点审
查 取 证 方 法 、 过 程 是 否 科 学 。
经审查认为取证不科学的，应当
由原取证机关作出补充说明或
者重新取证。

三是证据采信规则。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
据材料，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
见，审查认定取得的证据。经审
查，对相关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
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认定。

加大信息网络空间刑
事司法保护力度

问：“ 徒 法 不 足 以 自 行 。”
《意 见》 发 布 后 ，“ 两 高 一 部 ”
对贯彻实施工作有何考虑？

答：《意见》 对于依法惩治
信息网络犯罪，有效维护清朗
网 络 空 间 ， 必 将 发 挥 重 要 作
用。下一步，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严格规范案件办理程
序，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不
断加大对信息网络空间的刑事
司法保护力度。

一是严格依法办案。采取有
力措施，指导地方办案机关严格
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意见》
的有关规定，准确把握案件办理
程序要求，切实加大惩治力度，
依法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
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相关案
件，突出惩治重点，彰显严惩立
场，回应社会关切。

二是强化工作衔接。信息网
络犯罪的手段翻新，要求刑事治
理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就完善此
类案件的办理程序而言，公安、
检察、审判机关要在严格落实刑
事诉讼法规定的前提下，畅通执
法、司法衔接，强化工作合力，更
好地适应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
罪的实践需要，进一步规范案件
管辖和证据收集、使用，确保案
件办理取得良好效果。

三是加强普法宣传。认真
落 实 “ 谁 执 法 谁 普 法 ” 责 任
制，结合相关信息网络犯罪案
件办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
制信息网络犯罪，增强防范信
息网络犯罪风险意识能力，共
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和自身合
法权益。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

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 有效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最高法研究室、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十一局负责人就《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新华社成都8月 30日电 2022 年 8 月 30 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
宋亮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宋亮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宋亮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
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 年至 2020 年，被告人宋亮先后利用担任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金融证券办公室副主任、金融工
作办公室主任，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
长，中共乌海市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
记，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以及
获取贷款、职务调整、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
员给予的现金、股权、房产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968 万余元，其
中，价值 212万余元的股权尚未实际取得。

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宋亮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宋
亮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职务调整，帮助他人
获取贷款造成重大公共财产损失，依法应当从严处罚。宋亮到案后
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
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部分受贿行为系犯罪未遂，认罪悔罪，
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到案，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合以上情节，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甘肃省原副省长宋亮受贿案一审宣判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孙国相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国相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为谋求个人职务晋
升，授意私营企业主出钱跑官买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
礼金、购物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
实说明问题；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纪法意识淡漠，
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在获得银行贷款、专项资金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国相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
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
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孙国相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辽宁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
免去其第十三届辽宁省委委员职务；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孙国相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
主席黄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黄毅理想信念丧失，政治意识淡漠，严重背离党的统一战
线工作方针、政策和原则，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在政治上造成不
良影响，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收受礼金，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组织原则丧
失，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
题；贪欲膨胀，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利
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人事安排、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黄毅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黄毅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
云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云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
黄毅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北京 8月 30日电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
主任陈家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家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人民至上原则，为谋求个人职
务升迁，用公权力为利益集团服务，不认真履行“一把手”管党治党
职责，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接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唯亲
唯私，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交易；干预和插手建设
工程项目；胆大妄为，毫无纪法底线，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
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国有资产，徇
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陈家东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家东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福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
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陈家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北京8月 30日电（记者
徐日丹 见习记者刘亭亭） 8
月 30 日上午，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
会公布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名 单 。 其 中 ，检 察 系 统 18 名 个
人、4个集体获得表彰。

此次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表彰的个人是：天津市
武清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
任谢文凯，河北省新乐市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莉娜，辽
宁省辽阳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屈欣，吉
林省检察院驻长白山保护开发

区管委会检察室主任、驻龙井市
老头沟镇泗水村第一书记王利
斌，黑龙江省漠河市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
官张加泉，江苏省淮安市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二检察部主
任李思雪，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傅忆文，福建省
漳州市龙文区检察院一级检察
官潘进格，江西省乐安县检察院
鳌溪检察室主任刘莹，河南省新
乡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张
世光，湖北省潜江市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何娅茜，广东省广州
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一级检察
官助理张瑜，四川省绵阳市检察
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雍小凤，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杨再滔，云南
省景洪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玉喃溜，陕西省宝鸡市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未成年人检察
办公室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胡
丽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检察院塔城分院第
二检察部主任李茜，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十检察厅 12309 检察服务
中心副主任凡俊。

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表彰的集体是：内蒙古
自治区敖汉旗检察院、山东省聊
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湖南省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名单公布

检察系统18名个人、4个集体获表彰

（上接第一版）
二是进一步规范信息网络犯

罪案件的取证。一方面，《意见》明
确了公安机关对信息网络犯罪案
件的调查核实规则，规定调查核
实过程中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
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
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
利的措施，在调查核实过程中依
法收集的电子数据等材料，可以
根据有关规定作为证据使用。另
一方面，《意见》对信息网络犯罪
案件的跨地域取证规则作了明
确，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提供
电子数据的，应当保证电子数据
的完整性。

三是进一步规范信息网络
犯罪案件的证据审查。针对信息
网络犯罪案件中普遍存在证据
材料数量特别众多且具有同类
性质、特征或者功能的情况，《意
见》允许在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
逐一收集的情形下，按照一定比
例或者数量选取证据。针对涉案
人数特别众多的信息网络犯罪
案件，《意见》规定确因客观条件
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
人核实涉案账户资金来源的，可
以根据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
户等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
对犯罪数额作出综合认定。

四是进一步规范信息网络犯

罪案件涉案财物处理。为加大信
息网络犯罪案件追赃挽损力度，

《意见》规定公安机关要全面收集
证明涉案财物性质、权属情况、依
法应予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
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要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人民法院要依
法作出处理，以有力促使涉案人
员退赃退赔。

下一步，“两高一部”将指导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准确执行刑法、刑事诉
讼法和《意见》的有关规定，严格规
范案件办理程序，依法惩治信息
网络犯罪，有效维护清朗网络空
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意见

【榆林市检察院】

拓宽检校共建平台
本报讯（记者倪建军 通讯员闫敏）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检察

院与西北政法大学举行检校合作签约暨“法科研究生实践教学基
地”揭牌活动。活动中，双方表示要充分利用检校共建平台，务实开
展检校合作，进一步加强检察实务和法学教学科研的良性互动，探
索加强检校合作交流、促进法学理论与检察实践衔接融合、培养高
素质法学和检察人才，实现优势互补，以法学理论与检察实务深度
融合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